葫芦岛市参保职工省内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告知书
一、符合办理葫芦岛市城镇职工异地安置及长期驻外的人员（以下简称异地人员）,在我市填写《辽宁省葫芦岛市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居住就医审批备案表》（以下简称《审批备案表》）。
二、异地人员或其家属持《审批备案表》到居住地医保经办机构审核确认，居住地医保经办机构发放基本医疗保险就医手册，告知可以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名称，并留存《审批备案表》一份。
三、异地人员凭本人社会保障卡、身份证、居住地医保经办机构就医手册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直接结算。异地人员住院结算执行居住地医保经办机构入出院标准、药品、诊疗和服务设施目录支付标准、统筹基金起付标准及相关支付政策，执行葫芦岛市医保经办机构统筹基金支付比例、年度支付限额等政策。
四、异地人员在居住地住院期间确因当地没有诊治条件需转出居住地治疗的，必须有居住地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院证明，出院后到葫芦岛市医保经办机构审批和费用结算。
五、慢性病及四大病种患者（精神病、结核病、尿毒症透析治疗、白血病及恶性肿瘤化学治疗）异地住院结算起付标准及相关规定按居住地医保经办机构政策执行。
六、异地人员住院前门诊费用不纳入异地住院支付范围。
七、领取新社会保障卡的人员，必须在银行网点激活后才能使用。
※异地人员可根据上述情况自愿选择异地平台直接结算或回葫芦岛市医保经办机构结算。选定后不可更改，请您慎重选择。
异地科电话：0429-3150575、3150657；结算一科电话：0429-3150375、3150523。
□选择异地平台直接结算                   □选择回葫芦岛市医保经办机构结算
本人或代办人确认签字：               与参保人关系：          日期：   
